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 中華民國112年7月13日
環署化字第1128110119號

主　　旨：預告修正「環境用藥販賣業及病媒防治業許可執照申請核發作業準則」第4條、

第11條草案。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151條第2項準用第154條第1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二、修正依據：環境用藥管理法第11條第1項。

三、修正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行政院公報資訊網（網址：

https://gazette.nat.gov.tw/egFront/）及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之眾開

講（https://join.gov.tw/policies/）。

四、本次修正內容為加強管理核發機關審查程序相關規定，無重大爭議，惟本

草案具急迫性，爰將預告期間縮短為30日。

五、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

30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毒物及化學物質局。

（二）地址：106098臺北市大安區大安路二段132巷35弄1號。

（三）電話：（02）2325-7399分機55405。

（四）傳真：（02）2325-3810。

（五）電子郵件：chihchi.ho@epa.gov.tw。

署　　長　張子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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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用藥販賣業及病媒防治業許可執照申請核發
作業準則第四條、第十一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環境用藥販賣業及病媒防治業許可執照申請核發作業準則（以下簡

稱本準則）於九十五年七月二十六日訂定發布迄今未作修正，本次為加強

管理核發機關審查程序相關規定，新增地方主管機關受理環境用藥販賣

業及病媒防治業許可執照申請（含變更）之審查原則，爰修正本準則，其

修正要點如下： 

一、 規定地方主管機關因許可執照之誤寫等顯然錯誤，得隨時更正。

（修正條文第四條） 

二、 地方主管機關審查範圍不得及於申請及變更內容以外之事項，並不

得以任何形式增加法規未明定之義務，以及新增地方主管機關完成

審查後之發照期限。（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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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用藥販賣業及病媒防治業許可執照申請核發
作業準則第四條、第十一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環境用藥販賣

業、病媒防治業許可執

照應登記下列事項： 

一、 許可執照字號。 

二、 公司行號名稱、地

址、負責人。 

三、 營業場所地址。 

四、 貯存場所地址（無

貯存場所者免登

記）。 

五、 許可執照發證日

期。 

六、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

定者。 

前項第一款許可執

照字號規定如附表。 

地方主管機關發現

許可執照有誤寫或其他

類此之顯然錯誤者，得

隨時更正之，並通知限

期換領許可執照。 

第四條   環境用藥販賣

業、病媒防治業許可執

照應登記下列事項： 

一、 許可執照字號。 

二、 公司行號名稱、地

址、負責人。 

三、 營業場所地址。 

四、 貯存場所地址（無

貯存場所者免登

記）。 

五、 許可執照發證日

期。 

六、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

定者。 

前項第一款許可執

照字號規定如附表。 

 

一、第一項及第二項（含

附表）未修正。 

二、新增第三項，規定地

方主管機關因發現核

發之許可執照有誤寫

等顯然錯誤者，得隨

時更正。 

第十一條  地方主管機關

受理許可執照之申請，

應依下列規定審查，其

審查範圍不得及於申請

項目或內容以外之事

項，並不得以任何形式

之處分增加法規未明定

之義務： 

一、 未依規定繳納審查

費者，逕予駁回其

申請，並退件。 

二、 檢具之文件或資料

有欠缺或不合規定

者，經通知限期補

正，屆期未補正，或

補正不完全者，駁

回其申請，並退件。 

第十一條  地方主管機關

受理許可執照之申請，

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未依規定繳納審查

費者，逕予退件。 

二、 檢具之文件或資料

有欠缺或不合規定

者，經通知限期補

正，屆期未補正，或

補正不完全者，予

以退件。 

三、 應檢具之文件及資

料齊備者，應於四

十五日內完成審

查。但內容複雜特

殊者，得於通知申

請者後延長之，延

一、 律定地方主管機關受

理許可執照之申請

（含變更）時審查要

求的原則及標準，明

定審查範圍不得及於

申請項目或內容以外

事項，並不得以任何

形式之處分增加法規

未明定之義務，爰修

正第一項序文。 

二、 第一項第一款、第二

款酌修文字。 

三、 新增第二項，地方主

管機關審查完成後發

照期限規定。 

行政院公報　　　　　　　　　　　　　　　　　　　第029卷　第130期　　20230713　　農業環保篇



 
 

三、 應檢具之文件及資

料齊備者，應於四

十五日內完成審

查。但內容複雜特

殊者，得於通知申

請者後延長之，延

長期間不得逾四十

五日。 

四、 補正期間以六十日

為限。補正日數不

算入審查期間內。 

地方主管機關依前

項審查符合規定者，應

於完成審查後十四日內

通知申請者。 

長期間不得逾四十

五日。 

四、 補正期間以六十日

為限。補正日數不

算入審查期間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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